第七章  台北市山坡地水土保持、開發建築、使用管理維護相關事項、法規建議檢討原則


第七章　臺北市山坡地水土保持、開發建築、使用管理維護相關事項、法規建議檢討原則

第一節　劃定公告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之警戒區域及特別警戒區域（涵蓋坡地住宅區）

臺北市目前正進行保護區危險聚落體檢、住宅區斜坡安全體檢、土石流危險溪流調查、軍事管制區週邊山坡地體檢、礦渣地體檢、保護區老舊社區體檢、潛在崩塌地滑地體檢、建立邊坡安全系統資料庫等，將來希望完成臺北市坡地基本資料紀錄簿。「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針對發生災害地區應進行檢核是否符合既有危險區之調查資料，並建立危險區範圍及危險等級分級」。

日本劃定公告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之警戒區域及特別警戒區域，實施雨量、土石流、地滑監測、災害預警及緊急避難疏散機制，並規定於公告範圍內從事前面章節所述之禁止行為或限制行為，必須先經過許可。有關劃定公告警戒區域及特別警戒區域之原則如下：

土石流警戒區域：有土石流發生之虞之溪流，由扇頂部至下流土地坡度２度以上之區域。

土石流特別警戒區域：土石等移動對於建築物之作用力，高於土石等移動對於通常建築物不致對住民等生命身體產生顯著發生危害之虞之損害抗耐壓力之區域。

地層滑動警戒區域：１、地層滑動區域（地層滑動區域及有地層滑動之虞之區域）

２、地層滑動區域下端起至相當地層滑動地塊長度之距離範圍內（但超過２５０公尺，以２５０公尺計算。）

地層滑動特別警戒區域：土石等移動對於建築物之作用力，高於土石等移動對於通常建築物不致對住民等生命身體產生顯著發生危害之虞之損害抗耐壓力之區域。（地層滑動區域下端起至最大６０公尺範圍內之區域）。

急傾斜地（陡坡）崩塌警戒區域：１、傾斜度３０度以上，高５公尺以上之區域。

２、急傾斜地（陡坡）上端起水平距離１０公尺以內之區域。

３、急傾斜地（陡坡）下端起至急傾斜地高度２倍距離（但超過５０公尺者，以５０公尺計算）以內之區域。
急傾斜地（陡坡）崩塌特別警戒區域：土石等移動對於建築物之作用力，高於土石等移動對於通常建築物不致對住民等生命身體產生顯著發生危害之虞之損害抗耐壓力之區域。

建議：參考日本作法，調查指定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等可能潛在危險區域，劃定公告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之警戒區域、特別警戒區域，實施災害預警、警戒避難機制，並加強管理、監督、教育宣導，避免市民從事誘發助長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災害之行為。

第二節　水土保持法規增列於陡坡從事「砍伐木竹、採取樹根」、「以滑下或曳引方式搬出木竹」、「整坡、挖土、填土或其他地形、地貌變更」之限制行為，須先經許可

水土保持法(89.5.17)第八條規定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應經調查規劃，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１、集水區之治理。２、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３、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４、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５、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６、防止海岸、湖泊及水庫沿岸或水道兩岸之侵蝕或崩塌。７、沙漠、沙灘、沙丘地或風衝地帶之防風定砂及災害防護。８、都市計畫範圍內保護區之治理。９、其他因土地開發利用，為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或防治災害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前項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十二條規定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四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行為，以及於山坡地及森林區內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開挖、整地或整坡作業，其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其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可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第十三條規定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行為，其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其水土保持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可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91.6.12)第十六條規定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前項查定結果，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第一項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施行細則(88.12.31)第十二條規定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前項查定結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時並應通知土地管理機關或土地所有人。
水土保持法規於國內、臺北市實施過程，出現下列情況：１、於公告山坡地範圍內，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於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三十度）之私有斜坡上砍伐天然樹木、剷除天然植被、以鏟子、鋤頭整坡、種植農作物（未送審水土保持計畫、未辦理水土保持措施），建設局曾函稱因該私有斜坡地目為旱地，故該行為屬合法之農業行為。２、於公告山坡地範圍內，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於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三十度）之私有斜坡上從事小規模、小面積砍伐天然樹木、剷除天然植被，因屬小規模、小面積砍樹、清除植被行為，產生不違法、不需先經過許可及提送水土保持計畫之疑義。３、於公告山坡地範圍內，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於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三十度）之私有斜坡上以鏟子、鋤頭整地、整坡、清除天然植被，因非以怪手等機具從事前述行為，產生不違法、不需先經過許可及提送水土保持計畫之疑義。４、山坡地土砂侵蝕、流失過於嚴重，經常造成河川、溪流、滯洪池、沉砂池、下水道嚴重淤積，妨礙水流，污染河川、溪流，影響河川、溪流之環境及生態。
日本於砂防、地層滑動、急傾斜地崩塌、土砂災害防止等法規中訂定從事相關限制行為，須先申請許可，該限制行為包括「砍伐木竹、採取樹根」、「以滑下或曳引方式搬出木竹」、「整坡、挖土、填土或其他地形、地貌變更」。

建議：參考日本作法，於水土保持法規中增列於陡坡從事「砍伐木竹、採取樹根」、「以滑下或曳引方式搬出木竹」、「整坡、挖土、填土或其他地形、地貌變更」之限制行為，須先經過許可，俾改善「山坡地土砂侵蝕、流失嚴重，造成河川、溪流、滯洪池、沉砂池、下水道淤積，妨礙水流，污染河川、溪流，影響河川、溪流環境及生態」情況。

第三節　檢討宣導、教育推廣「暴雨逕流水質污染控制、減輕暴雨逕流污染河川、溪流、水路、下水道，以維護河川、溪流、水路之環境、生態、景觀」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91.4.29)第九條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應依原有之地貌、水系，採取合理開挖整地對策，避免大規模整地、挖填土石方，減少開發對水文、環境之不利影響為原則。為防止開挖整地引發洪水、沖蝕、崩塌、泥砂等災害，對計畫地區之地表、地下排水系統、開挖整地、攔砂、沉砂、滯洪及邊坡穩定等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施工中、施工後之防災措施，應作系統規劃、配置，並依施工順序妥予處理(開發建築用地)。第三章規劃設計之第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九節規定相關坡地排水系統、沉砂設施、滯洪設施及排水設施等設置標準。下水道法則規定相關污水、雨水下水道之設置標準。國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水道法及排水相關規範僅有「滯洪」、「沉砂」之規定，對於「維護天然樹林、天然植栽、綠地、減少不透水地表、避免裸露表土、暴雨逕流水質污染控制、減輕暴雨逕流污染河川、溪流、水路、下水道，以維護河川、溪流、水路環境、生態、景觀」之觀念，尚屬萌芽階段。「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暫緩開發利用保護區（山坡地）」、「嚴格取締山坡地超限利用與不當利用」、「對現行申請保護區變住宅區案重新檢討」及「限制山坡地之大挖、大填行為」。

美國將「土」、「水」視為自然資源，注重其保護利用，其水土保持、斜坡安全業務之主要目標為：１、「水」、「土」資源之維護利用。２、土砂侵蝕及沉積之控制。３、降低暴雨尖峰逕流量及改善暴雨逕流水質。（減輕洪水災害及改善暴雨地面逕流水質、防止土砂流失淤積、減輕暴雨逕流污染河川、溪流、水路、下水道）４、維護河川、溪流、水路環境、生態、景觀。５、土石流、地層滑動、斜坡崩塌之防止。６、坡地開發建築安全之確保。其中有關「維護天然樹林、天然植物、植被、綠地、環境敏感區域、減少不透水地表、暴雨逕流水質污染控制、減輕暴雨逕流污染河川、溪流、水路、下水道，以維護河川、溪流、水路環境、生態、景觀」之觀念、作法，美國至少已推動十幾年以上，該些觀念、作法，有助於「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之實踐。

建議：參考美國作法，於國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水道或排水相關規範中，加入「維護天然樹林、天然植物、植被、綠地、環境敏感區域、減少不透水地表、暴雨逕流水質污染控制、減輕暴雨逕流污染河川、溪流、水路、下水道，以維護河川、溪流、水路環境、生態、景觀」之觀念、措施，並予以宣導、教育及推廣。

第四節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雨水貯留滲透設施）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91.4.29)第九條規定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應依原有之地貌、水系，採取合理開挖整地對策，避免大規模整地、挖填土石方，減少開發對水文、環境之不利影響為原則。為防止開挖整地引發洪水、沖蝕、崩塌、泥砂等災害，對計畫地區之地表、地下排水系統、開挖整地、攔砂、沉砂、滯洪及邊坡穩定等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施工中、施工後之防災措施，應作系統規劃、配置，並依施工順序妥予處理(開發建築用地)。第三章規劃設計之第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九節規定相關坡地排水系統、沉砂設施、滯洪設施及排水設施等設置標準。下水道法則規定相關污水、雨水下水道之設置標準。國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水道法及排水相關規範僅有「雨水滯洪」之規定，欠缺「雨水滲透」之觀念、標準。「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針對坡地開發造成逕流量增加之問題，應參照日本逕流量零增量之觀念進行開發控管」及「暫緩開發利用保護區（山坡地）」、「對現行申請保護區變住宅區案重新檢討」、「限制山坡地之大挖行為」。

為因應都市型水害日益頻繁、減輕都市洪水災害，日本推動十幾年「總合治水對策」之「雨水流出抑制對策」，美國亦推動十幾年之「暴雨管理對策」，指導市民相關「雨水貯留、滯洪」、「雨水滲透」、「綠地保全」、「減少不透水地表」之觀念、技術標準。

日本大阪府八尾市、四條畷市、千葉縣千葉市、埼玉縣上尾市、東京都武蔵野市、神奈川縣厚木市、兵庫縣西脇市、篠山市等之相關開發指導要綱技術基準，不分平地或坡地，規定開發面積超過五００、一０００或一００００平方公尺，即須依據「雨水流出抑制（雨水貯留滲透）施設標準」，設置相關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日本負責開發許可審查「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機關為下水道或河川部門，非砂防部門（相當於臺北市之水土保持機關），國內有關「滯洪設施」及「坡地排水系統、排水設施」之設置，係由水土保持機關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予以審查，與負責都市暴雨管理、防洪排水（河川、下水道）機關之權責、業務產生競合、重疊。

建議：１、參考日本「雨水流出抑制對策」及美國「暴雨管理對策」，於國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水道或排水相關規範中，加入「雨水滲透」、「綠地保全」、「減少不透水地表」之觀念、標準。２、參考日本「雨水流出抑制對策」、「開發許可或開發指導要綱技術基準」及美國「暴雨管理規範」，檢討推動開發、建築超過一定面積（五００、一０００或一００００平方公尺），且不分平地或坡地，須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下水道或排水相關規範設置「雨水流出抑制（雨水貯留滲透）設施」之觀念、技術。（但關於雨水之滲透，須避開地層、斜坡滑動或地下水位過高地區，避免助長地層、斜坡滑動）

第五節　建築物與陡坡間緩衝（安全）距離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88.6.7)第六條說明基地利用應依下列之規定：（二）建築物外牆及其基礎底外線與挖填邊坡之間，除應依據安定分析作充份之安全布設外，應保留二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且建築物在挖填邊坡下方時，建築物基礎底外線與坡腳之距離至少須達坡高之一半，並得以五公尺為上限。建築物在挖填邊坡上方時，建築物基礎底外線與坡腳連線與水平面所形成角度，不得大於四十五度。「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建立妥善之房舍與陡坡間緩衝距離的準則，辦理普查，確定負責人，限期採取軟體或硬體措施，增進安全」。

日本大阪府、宮城縣依據急傾斜地（陡坡）崩塌災害防止法，劃定公告急傾斜地（陡坡）崩塌危險區域、誘發助長區域、被害想定區域，宮城縣定義陡坡下端起誘發助長區域寬度約為陡坡高度Ｈ（五公尺以上）、陡坡下端起被害想定區域寬度約為兩倍陡坡高度２Ｈ（最大不超過五十公尺）。

日本土砂災害防止法規定急傾斜地（陡坡）下端起災害特別警戒區域為「土石等移動對於建築物之作用力，高於土石等移動對於通常建築物不致對住民等生命身體產生顯著發生危害之虞之損害抗耐壓力之區域」、急傾斜地（陡坡）下端起災害警戒區域寬度為「兩倍陡坡高度２Ｈ以內（最大不超過五十公尺）」。【註：日本定義急傾斜地（陡坡）為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斜坡】

日本關於建築物與陡坡間之緩衝安全距離之基準規定，原則上應有自該傾斜坡之上、下端起至建築物間相當於該傾斜坡高度2倍以上之水平距離，但對有設置已合於基準之擋土牆者，則不在此限。

建議：水土保持及建築管理主管機關依據下述標準、條件，綜合判斷核准「建築物與陡坡間緩衝（安全）距離」。
１、陡坡下端起特別警戒區域寬度＜緩衝（安全）距離＜陡坡下端起警戒區域寬度，緩衝（安全）距離最小五公尺，陡坡下端起警戒區域寬度最大不超過兩倍陡坡高度（最大不超過五十公尺）。

２、開發建築地點環境、地質、地形地貌、可能影響住戶數等條件。

第六節　檢討增訂「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陡坡坡面，不得計入開發範圍，並除具備公共利益性質、且經審查核准，否則不得於前述陡坡坡面配置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條文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88.11.10)第五條規定山坡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90.12.31)第二六二條規定山坡地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但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經適當邊坡穩定之處理者，不在此限；而其中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五者，不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未逾百分之五十五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88.6.7)第三條規定山坡地應整體開發，其面積須在二○、○○○平方公尺以上，但具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上述面積之限制。第四條規定開發區域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水土保持必要設施外，不得作為建築使用，也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但可計入開發範圍；本要點修正實施前已完成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地區，不在此限。第五條規定開發區域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在其上設置建築物，也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但可計入開發範圍：１、地質結構不良、地層破碎、斷層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者；２、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者；３、有潛在崩塌或洪患災害之虞者；４、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現定若予建築將有礙古蹟(含考古遺址)及自然文化景觀者；５、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建築者。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89.1.26）增修訂下列山坡地保護條款：第十一條之一規定為確保本市環山景觀特色與山坡地住宅區之環境品質，增訂第一種住宅區建築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及三層樓，第二種住宅區建築高度不得超過十七點五公尺及五層樓；第七十九條規定取消第二、二之一、二之二種住宅區綜合設計放寬獎勵規定。
「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建議「暫緩開發利用保護區（山坡地）」、「對現行申請保護區變住宅區案重新檢討」及「限制山坡地之大挖、大填行為」。

臺北市政府於八十八年六月七日修訂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第四、五條有關「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不得作為建築使用、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在其上設置建築物、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檢討建蔽率與容積率」內容；並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增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有關「山坡地保護條款」第十一條之一、第七十九條關於「確保本市環山景觀特色與山坡地住宅區之環境品質、第一種住宅區建築高度、第二種住宅區建築高度」、「取消第二、二之一、二之二種住宅區綜合設計放寬獎勵規定」內容。依據前述增修訂條款，可以改善過去「坡地開發建築，將不該被改變地形地貌之陡坡納入開發、建築範圍內，造成斜坡天然樹木、植被被剷除，斜坡被整坡、開挖，坡地上蓋了與環境極不協調、突兀之高樓」、「有些人認為將不該被改變地形地貌之陡坡納入開發、建築範圍內，予以大肆整坡、開挖，只要在地下興建滯洪池即可取代原有天然斜坡之功能」等問題，並有助於實踐「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所建議之「暫緩開發利用保護區（山坡地）」、「對現行申請保護區變住宅區案重新檢討」及「限制山坡地之大挖、大填行為」。
雖然如前所述，臺北市政府於八十八年六月七日修訂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增修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對於山坡地之保護，助益甚大，但有關「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陡坡坡面，依據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內容檢視，仍可計入開發範圍」、「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陡坡坡面，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內容檢視，仍可配置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有待商榷。

日本對於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陡坡，經劃定公告為急傾斜地（陡坡）崩塌可能危險場所，屬需特別警戒區域。

建議：為進一步保護臺北市陡峭之斜坡，建請於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內，檢討增訂「坡度超過百分之五十八（傾斜角三十度以上）、高差五公尺以上之陡坡坡面，不得計入開發範圍，並除具備公共利益性質、且經審查核准，否則不得於前述陡坡坡面配置穿過性之道路、通路或公共設施管溝」條文。

第七節　水土保持義務人對於私有擋土牆、斜坡、滯洪設施之定期檢查、管理維護及處理改善之責任義務

臺北市目前正進行保護區危險聚落體檢、住宅區斜坡安全體檢、土石流危險溪流調查、軍事管制區週邊山坡地體檢、礦渣地體檢、保護區老舊社區體檢、潛在崩塌地滑地體檢、坡地住宅區滯洪設施檢查等，檢查結果需改善者，皆敦請水土保持義務人（所有權人、使用人）處理改善，但水土保持義務人常透過陳情、民意代表要求市政府辦理改善，於颱風豪雨期間，倘私有擋土牆、斜坡、滯洪設施發生災害或有不穩定、坍方、滑動、土石流下之疑慮者，水土保持義務人很少主動負起責任，為了公眾生命財產安全，幾乎全由市政府代辦搶修復建或處理改善。

日本急傾斜地（陡坡）崩塌災害防止法第九條規定「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就該土地之維持管理，應努力使該當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之急傾斜地不致發生崩塌」、「於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因急傾斜地崩塌而有受害之虞者，應致力於謀求採取除去或減輕該當急傾斜地崩塌所生損害之必要措施」、「道都府縣知事，於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為防止因急傾斜地崩塌所生之災害而認為有必要時，對於該當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或對於該土地內為限制行為者或對於因該當急傾斜地崩塌而有受害之虞者，得勸告其施行急傾斜地崩塌防止工程或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第十條規定「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在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內之土地為限制行為者（含在該當急傾斜地崩塌危險區域指定前既已施行之行為或指定時已著手之行為、指定後其行為之實施應符合限制行為者），並且對於該當限制行為伴隨之防止急傾斜地崩塌之必要急傾斜地崩塌防止工程未實施或明顯不完全者、如放任不理時、認為該當限制行為伴隨而生之急傾斜地崩塌之虞非常顯著時，為除去此種情況之必要，又認為土地利用狀況已達該當限制行為之程度時，對於該當實行限制行為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得定相當之猶豫期間，命令其施行急傾斜地崩塌防止工程」、「於前項規定時，對於因實行限制行為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以外之人之行為所生同項所定顯著急傾斜地崩塌之虞時，而認為該行為人適合實施同項工程之全部或一部，且其該當實行限制行為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無異議時，都道府縣知事，得命令該行為人施行同項工程之全部或一部」，第二十三條規定「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因都道府縣營工程而受有顯著利益者，依所受利益之限度，由其分擔該當都道府縣營工程所需費用之一部份」；砂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關於本法或基於本法所訂之命令，私人對其應履行之義務有懈怠者，由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訂定一相當期限並指示其應於期限內履行，不為充份之履行者，得科以五百元以內之過怠金並告知命令履行之」，第三十八條規定「依本法或基於本法所訂之命令，對於私人應負擔之費用及過怠金，除本法所特別規定得提起民事訴訟者之外，行政廳得依國稅滯納處分之例，徵收之」，第三十九條規定「行政廳依本法或基於本法所訂之命令而所賦予之職權，得依行政處分強制之」；土砂災害防止法第二十條規定「依前項規定採取必要措置命令時，無過失而不能確知該措置之受命者時，關於其自行負擔、命令他人或委任他人實行該措置，應訂相當期限，將該措置應實行要旨及到期而未實行該措置時，都道府縣知事命令他人或委任他人實施該措置之要旨，應預先公告之」；宅地造成等規制法第十五條規定「宅地造成工程規制區域內之宅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關於宅地造成（含宅地造成工程規制區域指定前之宅地造成，以下次項、次條第1項及第20條亦同）時不致伴隨產生災害者，應致力維持其宅地平常時之安全狀態」、「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在宅地造成工程規制區域內之宅地，認為防止宅地造成伴隨而生之災害之必要時，得對於宅地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勸告其採取設置或改造擋土牆、排水設施或其他防止宅地造成伴隨而生之災害之必要措施」，第十六條規定「都道府縣知事，對於在宅地造成工程規制區域內之宅地，其防止宅地造成伴隨而生之災害之必要擋土牆或排水設施未設置或極為不完整者，若置之不理時，則宅地造成伴隨而生之災害有極明顯產生之虞者，為除去其極明顯產生之虞之必要時，並且、認為綜合土地利用狀況等已達該當之限度內，得對該當宅地或擋土牆或排水設施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應訂定相當之猶豫期限，命令其施行設置或改造擋土牆、排水設施或地形改良之工程」、「在前項所定之情形時，同項之宅地或擋土牆或排水設施之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以外之行為人所生同項所規定之災害顯著發生之虞為極明顯時，對於該行為人（含該行為之鄰接地之土地形質有變更時，該土地之所有人）認為適合於施行同項工程之全部或一部，並且該當宅地所有人等對其施行並無異議時，都道府縣知事得命令該行為人施行同項工程之全部或一部」。
有關雨水流出抑制設施管理維護方面，日本分成「政府行政機關管理維護」、「開發事業者管理維護」及「私人住戶管理維護」三種情況，政府行政機關與各管理者締結管理協定，並指導各管理者定期、緊急檢查維護相關設施，以有效確保、發揮相關設施之機能。

建議：有關私有擋土牆、斜坡方面，檢討於水土保持、建築管理（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內增訂水土保持義務人定期檢查、管理維護及處理改善之責任義務。有關私有滯洪設施方面，倘滯洪設施位於獨立產權土地地面上，具備減輕洪水災害、改善暴雨逕流水質及增進環境、生態、綠化、景觀等公共利益，且開發事業者將該土地、設施產權移轉捐贈政府行政機關者，由政府行政機關負責定期檢查、管理維護及處理改善；否則，於水土保持、建築管理（公寓大廈管理）相關法規內增訂水土保持義務人定期檢查、管理維護及處理改善之責任義務，政府行政機關與各管理者締結管理協定，並指導各管理者定期、緊急檢查維護相關設施，以有效確保、發揮相關設施之機能。

第八節　為維護山坡地優美、豐富、自然之環境、景觀，對於水土保持法規、建築法規、森林法規無法規範者，檢討選擇增修訂類似日本之「都市森林綠地保全法規」、「首都圏近郊森林綠地保全法規」、「綠豐地域環境形成條例」、「近畿圈保全區域整備法規」、「風致地區内建築等規制條例」或「府、縣立自然公園法規」

都市計畫法(91.5.15)第三十三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得視地理形勢，使用現況或軍事安全上之需要，保留農業地區或設置保護區，並限制其建築使用。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82.11.2)第十條規定本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分別限制其使用：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倉庫區、風景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前項使用分區外，必要時得劃定其他使用分區或特定專用區。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89.1.26)第三條規定本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下列使用分區：‧‧‧風景區、農業區、保護區、行水區、保存區、特定專用區，前項各使用分區得視需要，依都市計畫程序增減之；第8章風景區第七十條規定風景區內非經市政府核准，不得任意變更地形及砍伐樹木；第10章保護區第七十八條規定保護區內之土地，禁止下列行為，但第七十五條及第七十五條之一所列各款所必須並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１、砍伐竹木，但間伐經市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２、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３、破壞或污染水源、堵塞泉源、改變水路或填埋池塘、沼澤；４、採取土石；５、焚燬竹木花草；６、名勝古蹟與史蹟之破壞；７、其他經市政府認為應行禁止之事項。
臺北市對於水土保持法規、建築法規無法規範者，雖有前述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予以規範，但過於鬆散，且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八十條之罰則，是否適用於風景區、保護區，有所疑義。

日本管理山坡地之法規，除砂防、地層滑動防止、急傾斜地（陡坡）崩塌防止、土砂災害防止、都市計畫、建築基準、宅地造成等規制、開發許可、森林等法規，於國土交通省尚有近畿圏保全區域整備法、首都圏近郊綠地保全法、都市綠地保全法、自然環境保全法、自然公園法、都市美觀風致維持樹木保存法，於大阪府尚有風致地區内建築等之規制條例、近郊綠地保全區域内行為之申報規則、近郊綠地保全区域内需要申報之行為指導指針、自然環境保全條例、自然公園條例、自然公園法施行細則，於兵庫縣尚有開發地域良好環境確保條例、良好地域環境確保地域社會建設指導要綱、綠豐地域環境形成條例、地域環境形成基準、大規模開發及買賣事前指導要綱、風致地区内建築等規制條例、近畿圏保全區域整備法施行細則、都市綠地保全法施行細則、環境保全創造條例、自然環境保全條例、縣立自然公園條例，於愛知縣尚有風致地區内建築等規制條例、自然環境保全及緑化推進條例、縣立自然公園條例，於新潟縣尚有風致地區條例、自然環境保全條例、縣立自然公園條例等，有助於維護山坡地之自然環境及景觀。

建議：為維護山坡地優美、豐富、自然之環境、景觀，對於水土保持法規、建築法規、森林法規無法規範者，檢討選擇增修訂類似日本之「都市森林綠地保全法規」、「首都圏近郊森林綠地保全法規」、「綠豐地域環境形成條例」、「近畿圈保全區域整備法規」、「風致地區内建築等規制條例」或「府、縣立自然公園法規」。初擬臺北市山坡地可考量選擇增修訂法規示意圖如圖（７－１）。

第九節　水土保持專責機關

目前臺北市政府之水土保持業務係由建設局主辦，但因建設局人力不足，故部分工作暫由工務局養工處、建管處、各區公所協助代辦。對於高度發展之都市地區，例如：香港、日本，山坡地斜坡安全管理，係由公共工程體系主導，農林體系則負責植樹造林、森林保全或林地治山工作，美國於都市地區則由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公共工程（暴雨管理、下水道、河川）體系主導（註：美國都市暴雨管理、下水道、河川業務，係都市環境保護工作非常重要之一環），但臺北市之山坡地水土保持、斜坡安全管理、登錄建檔、監督改善及代處理之主管機關為建設局，其性質屬農林、商業經濟部門，係屬相當奇特之制度。目前實際上一些工作係由工務局（養工處、建管處）代勞（因介面過多、協調不易及建設局人力不足），工務局養工處長期代辦過多工作，造成本身河川、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總合治水對策、暴雨管理、都市河川（溪流、水路）復原、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雨量水位監測、洪水災害預警、洪水預報、淹水潛勢分析、抽水站遠端監控管理等業務有所停頓，與美國、日本比較，市府已顯落後。

建設局八十九年委託工程顧問公司研擬水土保持專責機關「水土保持工程處」之組織，其隸屬建設局下，約需擴增至二百多個員額，但是沒有成功，探究主要原因如下：

（一）私有道路、坡地住宅區及鄰近住宅私有斜坡之水土保持，係由建設局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予以審查核准，對於完工後之後續管理使用，倘發生災害或有不穩定、坍方、滑動、土石流下之疑慮者，該私有斜坡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水土保持義務人）應處理改善，倘其不處理改善，為了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應由審查機關建設局代辦搶修復建或處理改善，過去建設局請工務局養工處協助代辦，於建設局所提「水土保持專責機關」中，本身仍未涵蓋、擔負此項責任。

（二）坡地開發住宅社區私人斜坡之安全，係由建設局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予以審查核准，但完工後住宅社區私人斜坡之安全體檢，係請工務局建管處負責，於建設局所提「水土保持專責機關」中，本身仍未涵蓋、擔負此項責任。

（三）山坡地開發建築案之滯洪設施、沉砂設施、坡地排水設施、截流溝等，係由建設局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所訂定標準審查核准，對於完工後之後續管理使用，倘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管理不善須改善者，應由所有權人、使用人、經營人處理或清疏，倘其不處理改善，為了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應由審查機關建設局代處理改善，過去建設局請工務局養工處協助代辦，於建設局所提「水土保持專責機關」中，本身仍未涵蓋、擔負此項責任。

（四）臺北市屬高度發展之都市，住宅區私人斜坡之安全管理監督、檢查、督促改善或災害緊急搶修復建、代處理改善，係屬相當重要之工作，應由水土保持機關配合建管處辦理，過去建設局請工務局建管處、養工處協助代辦，建設局將自己之責任排除於「住宅區」之外，對於屬高度發展之都市而言，係屬相當奇特之制度，於建設局所提「水土保持專責機關」中，本身仍未涵蓋、擔負此項責任。

建設局於九十年委託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研究「臺北市山坡地管理體系調整及法令檢討」，於九十一年一月提出短中長期建議方案，中長期希望於建設局下成立「坡地安全管理專責機關」，專業人力擬增加至一０五個員額（尚未加上約聘僱、秘書、總務、文書、會計、人事、政風、一級幕僚主管人員以上、副處長、處長等人力），此方案仍未具實將前述四項責任納入「坡地安全管理專責機關」內。

另外，臺北市有關坡地開發建築，需要規劃設置「滯洪設施」、「沉砂設施」及「坡地排水系統、排水設施」，係由水土保持機關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予以審查核准，水土保持機關對於坡地「滯洪設施」、「沉砂設施」及「排水系統、排水設施」之權責，與負責都市暴雨管理、防洪排水（河川、下水道）機關之權責、業務產生競合、重疊及灰色地帶，長久下來，因而造成「臺北市政府納莉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坡地防災組」所列「滯洪池、沉砂池、聯外排水溝容量、無尾溝」及「滯洪池、沉砂池、被侵占水路、坡地截排水溝、管涵等排水系統清查改善」等問題。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工處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研究「臺北市雨水下水道未來建設與管理之展望」，於九十一年六月初步提出將工務局之河川、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總合治水對策、暴雨管理、污水下水道、污水處理場業務、環保局清溝業務及建設局水土保持業務整併成一級機關下水道局之構想。

有關山坡地水土保持、斜坡安全管理，香港、日本係由公共工程體系主導，農林體系則負責植樹造林、森林保全或林地治山工作；美國於都市地區係由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公共工程（暴雨管理、下水道、河川）體系主導，美國都市公共工程體系內之暴雨管理、排水、下水道、河川部門所負責業務，係都市環境保護工作非常重要之一環，其推動政策視情況採行「非工程」或「工程」方法，除確保安全外，需要兼顧、維護環境、生態、景觀，於都市內之土砂侵蝕及沉積控制（水土保持）工作，常併由都市暴雨管理、排水、下水道機關負責。日本負責砂防、土石流、地層滑動、急傾斜地（陡坡）崩塌防止、斜坡安全管理機關，中央為國土交通省砂防部、各地方整備局及各工事事務所，都道府縣為土木部等（類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砂防課及各土木事務所；依據宅地造成等規制法，負責住宅地挖土超過二公尺、填土超過一公尺、挖填土合計超過二公尺或挖、填土面積超過五００平方公尺之開發建築許可審查機關為都市之建築管理機關；負責植樹造林、森林保全或林地治山機關，中央為農林水產省，都道府縣為農林水產部治山課等。

建議：為解決前述臺北市遭遇之各項困境，建請參考香港、日本、美國都市之制度，將水土保持專責機關歸屬公共工程體系，農林體系建設局維持植樹造林、森林保全、林地水土保持業務。因工務局所屬養工處、新工處、建管處面臨效率提升、組織調整、機關整併問題，其中亦牽涉國宅處、發展局，水土保持專責機關之設置，需與工務局所屬工程處之組織調整作配套考量。經初步檢討，建議工務局所屬工程處及水土保持專責機關組織再造配套方案一、二如表（７－１）及（７－２），因該二個方案牽涉層面甚廣，宜請市府相關機關再充分討論，集思廣益，共同解決長期困擾市府相關機關之問題。謹將前述組織再造配套方案一、二內容條列如下：

（一）方案一（工務局增加清溝、水土保持業務、減少代辦公共建築及建築管理業務，國宅處整併入發展局，減少一個一級機關，發展局增加住宅、代辦興建公共建築及建築管理業務）：

１、第一階段

（１）抽水站管制中心自養路隊獨立出來，與其他科室平行；將抽水站部分技工改成具備專業能力之正式公務員。

（２）河川、雨水下水道管理部門自水利科、下工科獨立出來，分別成立管理科。

（３）養工處道路管理維護部門整併入新工處。

（４）環保局清溝部門整併入養工處。

（５）環保局增加「暴雨逕流水質污染控制及河川、溪流環境、水質提昇」業務。

（６）為培養優秀之河川、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總合治水對策、暴雨管理、都市河川（溪流、水路）復原、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水文水理監測分析、洪水災害預警、洪水預報、淹水潛勢分析、抽水站遠端監控管理及地理資訊系統等人才，養工處調整改成水利工程處，水利工程處下新增總合治水對策科（或稱治水對策科）。

（７）新工處代辦興建公共建築工程部門與國宅處整併入發展局，新工處改成道路工程處。

（８）科長至處長層級過多，予以扁平化。

（９）持續函請內政部將建築法之直轄市主管機關工務局改為市政府，俾利將建管處併入發展局。（倘過去持續推動，今天應已修法通過）
（１０）建設局新增第六科，俾利推動「臺北市加強山坡地安全管理方案」。

２、第二階段

（１）倘內政部將建築法之直轄市主管機關工務局改為市政府，則可立即檢討將建管處併入發展局。
（２）建設局負責農林水土保持、植樹造林、森林保育管理、森林自然公園、露營場、登山步道等，四、五、六科三分之二人力移撥工務局成立水土保持工程處（該處主管全部由原建設局水土保持人員升任），統籌全市山坡地水土保持、斜坡安全管理、安全體檢、登錄建檔、監督改善及代處理。

（３）科長至處長層級過多，予以扁平化。

（４）建設局可考慮定位為農林及商業經濟局，或定位為產業經濟局。（倘認為建設局業務萎縮，可考慮將交通局之觀光產業、市轄風景區業務移撥建設局）

（二）方案二（工務局增加清溝、水土保持、產業道路業務，並拆成工務局、水土資源局，國宅處整併入發展局，一級機關數不變，發展局增加住宅、建築管理業務）：

１、第一階段

（１）為培養優秀之河川、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總合治水對策、暴雨管理、都市河川（溪流、水路）復原、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維護、水文水理監測分析、洪水災害預警、洪水預報、淹水潛勢分析、抽水站遠端監控管理及地理資訊系統等人才，養工處之組織實有檢討之必要。

（２）將工務局之河川、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總合治水對策、暴雨管理、污水下水道、污水處理場業務、環保局清溝業務及建設局水土保持業務整併成水土資源局。

（３）工務局維持興建公共建築、道路、公園路燈、建築管理、採購、公共工程品質查核、公共工程督導會報、營建剩餘資源管理等業務及增加建設局產業道路業務。

（４）環保局清溝部門整併入水土資源局。

（５）工務局及水土資源局組織，予以扁平化。

（６）國宅處整併入發展局。

（７）科長至處長層級過多，予以扁平化。

（８）持續函請內政部將建築法之直轄市主管機關工務局改為市政府，俾利本府將建管處併入發展局。（倘過去持續推動，今天應已修法通過）
（９）建設局負責農林水土保持、植樹造林、森林保育管理、森林自然公園、露營場、登山步道等，四、五科三分之二人力移撥水土資源局（該局水土保持業務主管全部由原建設局水土保持人員升任），統籌全市山坡地水土保持、斜坡整備管理、安全體檢、登錄建檔、監督改善及代處理。

（１０）建設局產業道路業務整併入工務局。

２、第二階段

（１）倘內政部將建築法之直轄市主管機關工務局改為市政府，則可立即檢討將建管處併入發展局。
（２）建設局可考慮定位為農林及商業經濟局，或定位為產業經濟局。（倘認為建設局業務萎縮，可考慮將交通局之觀光產業、市轄風景區業務移撥建設局）

第十節　斜坡、河川（溪流、水路）生態工法、河川（溪流、水路）復原或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

日本對於斜坡、砂防、土石流危險溪流、野溪之整備，主要原則為確保安全性、斜坡樹木植物保全、植栽綠化、與自然環境調和、生態系保全、豐富景觀等，日本全國推動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或自然共生型河川（溪流、水路），至少已超過十年。美國、德國推動斜坡、土砂侵蝕控制、河川（溪流、水路）之生態工法（Soil Bioengineering、Water Bioengineering）及河川（溪流、水路）復原（Stream Restoration or Rehabilitation），歷史更悠久。歸納日本、美國、德國有關斜坡、河岸、河川之維護，採與自然環境調和、生態系保全、生態工法、多自然型河川、河川復原方法，其主要原則如下：

（一）「非工程」或「非結構」對策：維護天然樹林、植物、植被、綠地、環境敏感區域及減少不透水區域。

（二）穩定、保護斜坡或河（水）岸（Soil Bioengineering）：利用樹木、植物、植栽、植生、植被（草）、樹幹、樹枝、木樁、木材或以植物材料製成之覆蓋層（蓆）、成捆枝條，穩定、保護斜坡或河（水）岸、水路，避免其遭受侵蝕、沖刷，豐富、促進斜坡、河川、水路之環境、生態及景觀，並且改善暴雨逕流水質、淨化河川水質。前述所用植物材料，稱為軟性或生物材料（亦稱活的材料）。於坡度陡峭、水流湍急或植物不易生長之處，無法單獨使用植物材料達到穩定、保護斜坡或河（水）岸目的者，需混合使用半剛性材料（石材、蛇籠），甚至需以半剛性材料（石材、蛇籠）為主體構造。

註：倘於用地不足、坡度陡峭、水流湍急或水位變動激烈之處，若使用植物、樹幹、木材或石材、蛇籠等材料無法確保安全，需採用剛性材料（混凝土、鋼筋混凝土等）構築始能維繫結構之安全者，對於混凝土完成面之景觀，需於設計階段即考量如何予以改進（例如：植土植生、綠美化、模板採造型模板等）。

（三）改進、維護河川、溪流水生生物棲息生長環境（Habitat Improvements）：利用植物、樹幹、木材、河床上天然卵石等營造水生生物良好之棲息、覓食、產卵、孵育、休息、生長環境。

美國推動河川（溪流、水路）復原，除依循前述原則外，廣義上涵蓋洪水平原管理及恢復、維護河川（溪流、水路）水質。於洪水平原管理（Floodplain Management）方面，美國劃定公告一百年重現期洪水位涵蓋範圍為洪水平原，並嚴格禁止、管制於洪水平原從事挖土、填土、整地、破壞地形地貌、建築等行為；於維護河川（溪流、水路）水質對策方面，包含污水之接管處理排放及暴雨逕流水質污染之控制，為改善暴雨逕流水質，美國推動十幾年以上之暴雨管理（Stormwater Management），值得參考。

前述日本、美國、德國實施超過十幾年之斜坡、河川生態工法、多自然型河川（溪流、水路）或河川（溪流、水路）復原，其相關工法超過三、四十種，國內於斜坡、水土保持生態工法方面之資料較多，而於多自然型河川或河川復原方面之規劃、設計、施工理念、程序、斷面、標準、採用何種植物或材質、植物材料或其他材質來源、適用條件、適用環境、完工後之成效調查驗證、管理維護等資料、經驗，國內仍有不足、欠缺之處。

建議：協請中央提供有關生態工法、多自然型河川或河川復原方面完備之「規劃、設計、施工理念、程序、斷面、標準、採用何種植物或材質、植物材料或其他材質來源、適用條件、適用環境、完工後之成效調查驗證、管理維護等資料、經驗、教育訓練」，或市政府編列預算委託專家學者蒐集、翻譯、整理、研究、歸納、發展前述完備之技術、資料、經驗，並加強教育宣導，鼓勵市民、義工團體協助參與。雖然以目前高度發展之都市臺北市而言，部分作法恐無法適用，但至少可警惕大家勿再重蹈覆轍。

經整理本章前述各節之內容，彙整條列臺北市山坡地水土保持、開發建築、使用管理維護相關事項、法規之建議檢討原則如一覽表（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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